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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物业赔偿 商户赔偿 其他 合计

一、关闭店赔偿支出 3,302.25 2,801.93 22.99 6,127.17

其中：鹤山店 - 6.19 4.28 10.47

邛崃店 - - 15.61 15.61

惠州店 419.47 29.00 3.10 451.57

南油店 152.26 - - 152.26

衡阳百货 1,894.27 1,723.89 - 3,618.16

金城店 60.00 120.92 - 180.92

泸州店 75.32 44.93 - 120.25

家和店 228.38 77.00 - 305.38

龙华店 472.55 800.00 - 1,272.55

二、九江商业物业纠纷预计赔偿 1,112.52 - - 1,112.52

三、深圳商业货款纠纷预计赔偿 - - 600 600.00

合计 4,414.77 2,801.93 622.99 7,839.69

事项九、根据年报披露，公司及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及租金支付纠纷存在部分银行存款被冻结情况，请公司披露截止本问询函发出

日的具体进展情况及所涉金额，说明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并自查是否按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说明：

截止2018年5月24日止，公司被冻结款项共有16,874,254.31元，案件进展情况详见下表，其中部分案件截止现在还未收到法院文书、

不清楚具体案由的案件金额为1,105,331.75元。

单位：元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冻结资金

金额

冻结时间 案件进展

人人乐连锁

商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建 行 南

油支行

4420151

90……

2,134,

993.99

2018 年 3

月8日

原告：真维斯服饰（中国）有限公

司惠州大进真维斯分公司； 被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案号：（2018） 粤1302民初

3013号；案由：买卖合同纠纷。目前

该案件尚未开庭， 安排在2018年5

月31日开庭审理。

人人乐连锁

商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招 行 福

强支行

75590068

7……

1,027,

987.14

2018 年 5

月14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深圳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招 商 银

行 深 圳

分 行 福

强支行

75590379

9……

1,242,

377.00

2017 年 1

月20日

原告： 深圳市信亿利贸易有限公

司；被告：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 案号：（2016） 粤0305民初

13496号；案由：买卖合同纠纷。 目

前该案件已经结案，已经于2018年

4月份履行完毕，5月份已经向法院

提交解除冻结账户的申请书，目前

法院正在处理中。

深圳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招 商 银

行 深 圳

分 行 福

强支行

75590379

9……

4,660,

000.00

2018 年 4

月17日

原告： 深圳市安福行实业有限公

司；被告：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

公司； 案号：（2018） 粤0305民初

6950号；案由：买卖合同纠纷。目前

该案件尚未开庭， 安排在2018年6

月11日开庭审理。

深圳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福 田

支行

1806014

21……

4,100,

000.00

2017年12

月1日

原告：衡阳崇业建设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被告：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

限公司；案号：（2017）湘0406民初

1573号；案由：租赁合同纠纷。目前

该案件尚未开庭，管辖异议上诉阶

段。

广州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招 行 福

强支行

75590177

1……

1,500,

000.00

2018 年 1

月26日

原告（反诉被告）：广州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被告（反诉原告）：

广州市百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市建华汇物业租赁有限公司；

第三人： 深圳市雅诗实业有限公

司； 案号：（2017） 粤 0113民初

9447号；案由：租赁合同纠纷。目前

该案件一审判决已出，广州人人乐

上诉，处于二审审理阶段。

长沙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中 行 赤

岗支行

585967

……

2,100,

000.00

2018 年 2

月26日

原告：张丽建；被告：衡阳市人人乐

百货有限公司、长沙市人人乐商业

有限公司；案号：（2017）湘0104民

初7645号；案由：租赁合同纠纷。 目

前该案件2017年12月开过庭，现在

对损失进行评估，尚未判决。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593.49

2017 年 9

月5日

原告：苏长娥；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6）津

0113民初2152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43.90

2017年10

月19日

原告：高清燕；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4民初8467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30.20

2017年10

月19日

原告：冯德林；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4民初8466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43.90

2017年10

月19日

原告：冯德林；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4民初8464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37.90

2017年10

月19日

原告：高清燕；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4民初7486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37.90

2017年10

月20日

原告：高清燕；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4民初7493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3,045.30

2017年10

月20日

原告：魏胜武；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4民初8640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43.90

2017年10

月23日

原告：冯德林；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4民初8464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37.90

2017年10

月23日

原告：高清燕；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4民初7493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44.99

2017年10

月23日

原告：王志喜；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4民初8446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44.99

2017年10

月23日

原告：王志喜；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4民初8445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30.20

2017年10

月23日

原告：冯德林；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4民初8466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12.90

2017年11

月6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2,950.61

2018 年 3

月1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200.00

2018 年 3

月29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850.00

2018 年 4

月2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50.00

2018-04

-09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129.50

2018 年 4

月10日

原告：王伟；被告：天津市人人乐商

业有限公司；案号：（2017）津0104

民初12890号； 案由： 买卖合同纠

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强制执行，法

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2,643.00

2018 年 4

月11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78.40

2018 年 4

月12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594.90

2018 年 4

月13日

原告：王伟；被告：天津市人人乐商

业有限公司；案号：（2017）津0104

民初12889号； 案由： 买卖合同纠

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强制执行，法

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615.50

2018 年 4

月13日

原告：王伟；被告：天津市人人乐商

业有限公司；案号：（2017）津0104

民初12891号； 案由： 买卖合同纠

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强制执行，法

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159.00

2018 年 4

月28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80.80

2018 年 5

月7日

原告：高清燕；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8）津

0104民初2945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强制执行，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77.30

2018 年 5

月7日

原告：高清燕；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8）津

0104民初2943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强制执行，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80.80

2018 年 5

月7日

原告：高清燕；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8）津

0104民初2946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强制执行，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88.90

2018 年 5

月7日

原告：高清燕；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8）津

0104民初2944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强制执行，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99.90

2018 年 5

月11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82.50

2018 年 5

月16日

原告：冯德林；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8）津

0104民初133号；案由：买卖合同纠

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强制执行，法

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民 生 银

行 天 津

分行

2101014

21……

1,082.50

2018 年 5

月16日

原告：冯德林；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8）津

0104民初128号；案由：买卖合同纠

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强制执行，法

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工 行 双

水 道 支

行

03020609

1……

62.00

2017 年 7

月14日

原告：苏长娥；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6）津

0104民初4854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工 行 双

水 道 支

行

03020609

1……

850.00

2018 年 3

月29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中 国 银

行 天 津

海 天 馨

苑支行

279179

……

1,080.60

2018 年 4

月11日

原告：王志军；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4民初12884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强制执行，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中 国 银

行 天 津

海 天 馨

苑支行

279179

……

600.00

2018 年 5

月8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中 国 银

行 天 津

海 天 馨

苑支行

279179

……

1,115.00

2017 年 5

月26日

原告：刘洪岩；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3民初3317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中 国 银

行 天 津

海 天 馨

苑支行

279179

……

1,076.00

2017年11

月24日

原告：田晓晓；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7）津

0103民初11267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执行结案，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中 国 银

行 天 津

海 天 馨

苑支行

279179

……

1,082.50

2018 年 3

月19日

原告：高清燕；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8）津

0104民初2354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强制执行，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中 国 银

行 天 津

海 天 馨

苑支行

279179

……

1,082.50

2018 年 3

月19日

原告：高清燕；被告：天津市人人乐

商业有限公司； 案号：（2018）津

0104民初2357号；案由：买卖合同

纠纷。 目前该案件已经强制执行，

法院暂未取消冻结。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中 国 银

行 天 津

海 天 馨

苑支行

279179

……

26,470.80

2018 年 5

月8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建 行 天

津 南 开

支 行 营

业部

12001655

0……

9,330.00

2018 年 3

月12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天津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

公司

建 行 天

津 南 开

支 行 营

业部

12001655

0……

8,050.00

2018 年 5

月18日

尚未收到法院文书，公司核查中

合计

16,874,

254.31

以上案件冻结款项留存在各公司的银行账户内，不能随意支付使用，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不构成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应当及时披露。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0%为176,838,893.34元，以上被冻结款项额度

未达到披露标准。

事项十、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2.88亿元，计提坏账准备金额8,820.54万元，请说明如下事项：

（1）请说明其他应收款中“其他押金及备用金” 、“其他往来款”具体明细，并说明其他应收款中欠款方与公司、控股股东、5%以上股

东、董监高、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并自查是否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性质款项；如

存在，请说明你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情况。

说明：

1、其他押金及备用金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零钞备用金 2,355.84

采购备用金 1,070.68

员工借款 959.17

其他经营性押金 286.79

宿舍租赁押金 132.79

办公室租赁押金 32.17

仓库租赁押金 21.57

其他往来 78.51

合计 4,937.52

2、其他往来款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应收第三方支付款项 2,776.83

处置子公司应收款项 701.86

代垫款项 362.58

其他 814.72

合计 4,655.99

3、其他应收款中的欠款方深圳市中澳美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其与公司存在商业往来，该应收款项性质是

经营性质的往来款项。 该往来款项已于2017年年报关联方应收项目进行披露。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预付账款 深圳市浩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8,884.36 - - -

其 他 应 收

款

深圳市浩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

000.00

- - -

深圳市中澳美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 11,581.25 - - -

公司与深圳市中澳美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已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了披露义务，

详情请见2017年3月3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公告号：2017-014）

4、其他应收款中不存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性质款项。

（2）请根据实际情况，说明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是否符合会计审慎性原则，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说明：

以下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发表的专业意见：

（一） 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政策

公司于每期末对其他应收款可回收性进行评估，并按类别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具体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如下：

1.�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其他应收款（指单项金额100万元以上的租赁押金、零钞备用金、出纳备用金以及单位借款和工程借款）单独进

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

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如无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则并入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按照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无信用风险组合和正常信用风险组合

组合类型 确定组合的依据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无信用风险组合

主要指回收金额确定，且发生坏账

损失可能性很小的款项，包括合并

范围内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应收款

项、工程借款、挂账员工的各项保

证金、应收供应商费用及保证金等

款项

不计提坏账准备

正常信用风险组合

主要包括除上述无信用风险组合

的应收款项外，无客观证据表明客

户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严重恶化

的应收款项

应收物业方租赁押金（或定金 ）：按历

史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

非应收物业方租赁押金 （或定金

）应收款项: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

备

正常信用风险组合中，采用按历史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的：

组合名称 计提方法 计提方法说明

应收物业方租赁押金（或定金

）

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租赁押金

（或定金） 按历史损失率计提坏

账准备

以实际发生损失的租赁押金

金额占累计发生租赁押金金

额的比例确定历史损失率，

估计未来发生坏账的金额计

提坏账准备

正常信用风险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5 5

1至2年 10 10

2至3年 30 30

3至4年 50 50

4至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3.�对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已涉及诉讼事项或已有客观证据表明很有可能形成损失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二）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情况

1、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1）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

项目 人人乐 永辉超市 中百集团 华联综超 步步高 新华都 三江购物

单项金

额重大

并单独

计提坏

账准备

的应收

款项

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

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如无客观证

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则并入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按信用

风险特

征组合

计提坏

账准备

应收款

项

（1） 无信

用风险组

合：不计提

坏账准备。

（2） 正常

信用风险

组合：应收

物业方租

赁 押 金

（ 或 定

金），按历

史损失率

计提坏账

准备；非应

收物业方

租赁押金

（或定金）

应收款项，

按账龄分

析法计提

坏账准备。

（1）无信用

风险组合 ：

不计提坏账

准备。 （2）

正常信用风

险组合 ：按

账龄分析法

计提坏账准

备。

（1） 合并

报 表 范 围

内 无 减 值

风 险 的 应

收款项：不

计 提 坏 账

准备。 （2）

账龄组合：

按 账 龄 分

析 法 计 提

坏账准备。

（1）关联组

合： 不计提

坏账准备 。

（2）账龄组

合： 按账龄

分析法计提

坏账准备。

（1） 账龄

组合：按账

龄 分 析 法

计 提 坏 账

准备。 （2）

押金 、定金

组合：余额

百 分 比 法

计 提 坏 账

准备。 （3）

合 并 范 围

内 关 联 往

来组合：不

计 提 坏 账

准备。

（1）无信

用风险组

合： 不计

提坏账准

备。 （2）

账 龄 组

合： 按账

龄分析法

计提坏账

准备。

（1）关联

方应收款

项： 个别

计提法 。

（2）非关

联方应收

款项：按

账龄分析

法或实际

情况计提

坏 账 准

备。

单项金

额不重

大但单

独计提

坏账准

备的应

收款项

对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已涉及诉讼事项或已有客观证据表明很有可能形成损失的应

收款项需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

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

益。

发放贷

款或垫

款

对于单项金

额重大的发

放贷款和垫

款余额 ，单

独进行减值

测试。 当存

在客观证据

表明公司将

无法按发放

贷款和垫款

的原有条款

收 回 款 项

时， 计提贷

款 损 失 准

备。 对于单

项金额不重

大的发放贷

款和垫款 ，

与经单独测

试后未减值

的发放贷款

和垫款一起

按信用风险

特征划分为

若干组合 ，

根据以前年

度与之具有

类似信用风

险特征的发

放贷款和垫

款组合的实

际损失率为

基础， 结合

现时情况确

定应计提的

贷款损失准

备。

按 风 险 程

度 分 类 法

计 提 坏 账

准备。

人人乐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不存在重大差异，由于公司近年因放弃拟开业门店或关闭门店导致的物业租

赁押金或定金产生的坏账损失较多，公司本期变更了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的租赁押金（或定金）的坏账准备计提原则，由变更前的经单项

测试未发生减值确定为无信用风险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变更为经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确定为正常信用风险组合按照历史损失率计提坏

账准备。 公司已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变化调整了会计估计，变更后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更为谨慎，也能更充分、合理的反应公司应

收款项实际面临的坏账损失风险。

（2）正常信用风险组合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比例情况

账龄 人人乐

永辉超市

中百

集团

应收保

理款

非应收保

理款

1 年 以 内

（含1年）

5.00% 1.00% 10.00% 5.00%

1至2年 10.00% 5.00% 20.00% 8.00%

2至3年 30.00% 10.00% 50.00% 10.00%

3至4年 50.00% 30.00% 100.00% 50.00%

4至5年 80.00% 30.00% 100.00% 80.00%

5年以上

100.00

%

30.00% 100.00%

100.00

%

20.00

%

5.00%

100.00

%

100.00

%

100.00

%

人人乐对于正常信用风险组合的应收款项按账龄分析法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

2017.12.31 人人乐 永辉超市 中百集团 华联综超 步步高 新华都

三江

购物

其他应收款账

面余额

28,772.70 83,085.43 11,656.28 13,901.02 55,462.50 29,551.85 3,393.99

其他应收款坏

账准备余额

8,820.54 1,879.88 2,396.24 2,805.48 2,300.23 7,255.03 359.03

综合计提比例 30.66% 2.26% 20.56% 20.18% 4.15% 24.55% 10.58%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人人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较大，主要原因是公司因放弃拟开业门店或关闭门店等原因导

致租赁定金或押金产生坏账损失较多，公司分别对上述租赁定金或押金按照单项测试并单项计提或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则计提了坏

账准备，因此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综合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三） 本年其他应收款坏账情况

单位：万元

种类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

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

值金额

比

例

（%）

金额

计

提

比

例

（%）

金额

比

例

（%）

金额

计提

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

并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

6,762.55

23.

5

6,

762.55

100 -

17,

396.00

53.9

4

6,

868.24

39.4

8

10,

527.76

按信用风险特

征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

21,

382.68

74.

32

1,

442.80

6.7

5

19,

939.88

10,

710.70

33.2

1

401.08 3.74

10,

309.62

其中： 无信用

风险组合

7,

040.74

24.

47

- -

7,

040.74

8,

017.73

24.8

6

- -

8,

017.73

正常信用风险

组合

14,

341.94

49.

85

1,

442.80

10.

06

12,

899.14

2,

692.98

8.35 401.08

14.8

9

2,

291.90

单项金额不重

大但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的其

他应收款

627.47

2.1

8

615.19

98.

04

12.28

4,

143.06

12.8

5

526.79

12.7

1

3,

616.27

合计

28,

772.70

100

8,

820.54

30.

66

19,

952.16

32,

249.76

100

7,

796.11

24.1

7

24,

453.65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冲回 本期核销

期末余

额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7,796.11 2,594.35 246.75 1,323.17

8,

820.54

本期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2,594.35万元，主要因为诉讼等事项增加了部分商场租赁押金及定金的坏账计提，另外，因公司对单项

测试未发生减值的租赁押金（或定金）的坏账准备计提原则，由变更前的经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确定为无信用风险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

变更为经单项测试未发生减值确定为正常信用风险组合按照历史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本期末正常信用风险组合采用历史损失率计提坏

账准备的商场押金或定金坏账准备余额为1,002.28万元。

本期冲回坏账准备246.75万元，主要为正常信用风险类别的其他应收款中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款项收回的所致。

本期核销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1,323.17万元，主要为部分涉及诉讼的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商场租赁押金，经法院终审判决款项无

法收回，经公司审议核销，其中重要的其他应收款核销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其他应收款

性质

核销金额

（万元）

核销原因

履行的核销

程序

款项是否

因关联交

易产生

成都长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商场租赁押金 800.00 无法收回 经公司审批 否

湖南双金置业有限公司 商场租赁押金 200.00 无法收回 经公司审批 否

重庆中渝燃气有限公司 商场租赁押金 200.00 无法收回 经公司审批 否

合计 1,200.00

综上，公司结合业务情况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制定了其他应收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计提坏账准备相关政策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期末已充分、适当的计提了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符合会计审慎性原则。

核查结论：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并结合业务实际制定了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政策，已充分、合理计

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符合会计审慎性原则。

事项十一、报告期末，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12.51亿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348.55万元，整体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为

1.08%。

（1）对比可比公司数据，分析公司存货周转情况，并说明整体存货跌价准备比例是否处于行业较低水平；说明存货的主要类别以及库

存期限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价值易于减损、更新周期较快或长期呆滞的存货，结合行业特征、相关存货价格及后续走势情况说明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情况是否能充分反映存货整体质量，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谨慎，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并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

存货及存货跌价准备实施的重要审计程序相关情况。

说明：

1、同行2017年存货周转及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公司 存货周转天数(天) 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金额 存货跌价占比

人人乐 70 1,348.55 125,111.77 1.08%

永辉超市 43 118.06 558,329.84 0.02%

中百集团 46 - 119,670.02 0.00%

华联综超 54 - 121,831.60 0.00%

步步高 56 246.81 405,318.52 0.06%

新华都 55 1,534.43 165,600.88 0.93%

三江购物 43 47.64 29,906.29 0.16%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2017年存货周转天数处于行业最高，存货周转较慢；存货跌价金额占存货账面价值比为1.08%，整体存货跌价

准备比例处于行业较高水平。 公司存货跌价计提与同行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年审会计师专项说明意见：

（一） 针对存货及存货跌价准备实施的重要审计程序

1.�存货监盘。 审核公司盘点工作安排并实施监盘，获取包括毁损、呆滞、接近保质期商品的识别和清理处置方案，参与人人乐的存货

盘点，并根据历史损失率、库存量、盘点组织形式等情况选取重点盘点单位执行存货监盘。

2.�实施IT审计。 评估IT系统架构设置的合理性，检查公司对供应链系统和数据的访问控制；评估信息系统流程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

效性，测试系统间数据传输一致性，并且抽样测试信息系统中交易所对应的业务数据与会计分录一致性。

3.�检查存货采购的真实性。检查采购业务合同或采购订单、送货单、入库单、采购发票、对账单、付款单等原始单据，核查是否存在异常

或其他不符事项。

4.�对重要供应商实施函证。 对2017年采购量较大或期末应付账款余额较大的供应商实施函证程序，核实与供应商的采购金额以及期

末应付账款余额。

5.�库存商品发出计价测试。 对库存商品出库的单位成本进行抽样测试，检查存货发出计价是否按照公司会计政策执行。

6.�盘存计价测试。 对期末库存商品的单位成本进行抽样测试，核实期末库存商品结存单价的准确性。

7.�退货测试。 查验商品退货的退货申请单、结算单、发票等，核实库存商品退货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8.�调价测试。 检查库存商品调价的库存金额变化单、结算单、发票，核实库存商品调价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9.�执行截止测试。 检查截止日前后库存商品的出入库单，核实是否存在跨期入账的情况。

10.�了解并评估人人乐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对期末人人乐存货跌价准备进行重新测算。

（二）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1、公司存货跌价的计提政策

公司以存货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确认存货跌价准备，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

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

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

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

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2、公司存货货龄情况

单位：万元

类别 存货余额

商品货龄超过6个月

的存货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金额

商品货龄超过6个月的

存货占存货余额比例

库存商品 123,928.05 7,731.44 1,348.55 6.24%

其中： 食品类 52,336.60 2,334.61 320.36 4.46%

日用类 46,274.88 3,675.89 434.60 7.94%

家电类 6,386.70 529.37 124.30 8.29%

针纺服装类 13,278.53 1,191.57 469.29 8.97%

生鲜类 5,651.34 - - -

材料物资 650.98 - - -

低值易耗品 532.74 - - -

由于行业周转特性，商品销售周期一般不会超过6个月，因此人人乐库存商品中货龄6个月以上的占比较小，2017年末货龄超过6个月

的存货占存货余额比例为6.24%。

3、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库存商品 1,175.16 221.26 - 47.88 - 1,348.55

合计 1,175.16 221.26 - 47.88 - 1,348.55

类别 存货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存货跌价准备比例

（%）

库存商品 123,928.05 1,348.55 1.09%

其中： 食品类 52,336.60 320.36 0.61%

日用类 46,274.88 434.60 0.94%

家电类 6,386.70 124.30 1.95%

针纺服装类 13,278.53 469.29 3.53%

生鲜类 5,651.34 - -

材料物资 650.98 - -

低值易耗品 532.74 - -

期末存货项目中，材料物资、低值易耗品均为用于公司日常运营而持有的相关存货（如宣传用品、设备维修配件），通过测算以上存货

项目期末可变现净值大于其于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值，因此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生鲜类商品，由于采用实地盘存制，相关的损耗差异等都计入了成本，期末存货为实际盘点结存的正常货品，因此期末不存在跌价。

在其他商品类别中，根据公司和供应商的合同约定，大多数供应商会对滞销、残次、过期和包装破损商品做退换货处理或在公司对此类商

品降价促销时给予补偿，因此，这类货品的可变现净值基本都高于账面价值，所以通常情况下，公司不存在重大的存货跌价问题。

公司对存在滞销、残次、过期等问题不能全额从供应商处得到补偿的货品，参考预估的变现价值及相关费用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情况

（1）存货跌价计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人人乐 永辉超市 中百集团 华联综超 步步高 新华都 三江购物

存货金额

125,

111.77

558,

329.84

119,

670.02

121,

831.60

405,

318.52

165,

600.88

29,

906.29

存货 跌价 准

备

1,348.55 118.06 - - 246.81 1,534.43 47.64

计提比例 1.08% 0.02% - - 0.06% 0.93% 0.16%

人人乐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比例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与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2）存货周转天数

单位：天

公司简称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人人乐 70.36 71.07 65.85 60.47 54.05

永辉超市 42.54 44.11 42.35 42.99 45.36

中百集团 46.40 54.58 51.64 55.82 55.64

华联综超 53.92 57.4 52.52 53.95 56.23

步步高 55.55 58.8 49.28 57.6 55.11

新华都 55.02 53.03 49.79 46.4 43.1

三江购物 42.53 45.92 44.95 50.81 55.81

如上表：人人乐存货周转天数自2013年以来一直比行业内可比上市公司多，主要原因为业务结构差异，人人乐主要为超市的业态，百

货业态占比很小，自营品类占比大，人人乐需要预备安全库存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整体存货周转天数较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多。

核查结论：经核查，我们按照审计计划执行了与存货及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审计程序，人人乐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与公司实际业务情

况相符，期末充分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2）请公司执行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对利润的敏感性分析，并说明公司加强存货管理的主要措施。

说明：

1、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对利润的敏感性分析

公司每年度存货跌价情况比较

单位：万元

年度 库存商品 跌价准备 跌价计提比率

2017年 123,928.05 1,348.55 1.09%

2016年 149,304.15 1,175.16 0.79%

2015年 158,765.59 1,375.77 0.87%

2014年 159,157.72 1,239.04 0.78%

2013年 159,605.27 1,447.87 0.91%

2012年 141,384.22 1,098.05 0.78%

公司2017年存货跌价比率最高，如果按照历年最低值0.78%的比例计提，2017年可计提存货跌价966.64万元，对2017年净利润的影响

金额为381.91万元，对2017年净利润影响比率为0.71%。

因此，公司每年度存货跌价计提金额无重大差异，且计提比率无重大异动，存货跌价准备对利润的影响不大。

2、公司加强存货管理的主要措施有：

（1）严格执行存货验收、配送制度，控制商品入库货龄时间，严格执行商品配送、上货先进先出制度；

（2）严格执行商品盘点制度，对重点商品实行实物负责人，对高损耗商品执行月度盘点制度；

（3）实行全员防损奖惩制度，严格商品出入场管理；

（4）严格执行商品清退制度，对滞销、临期商品执行削价管理制度，对可退货商品实行及时退货；

（5）加强对商品库存的管控，系统设置安全库存订货制度，实行自动补货；实行拆零配送，降低门店库存，并严格执行店内仓上限货位

管理制度。

事项十二、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在2017年度关闭了11家门店，关闭门店共发生资产损失3,740.52万元，赔偿损失6,709.24万元，合计

10,449.76万元。 请补充披露每家关闭/处置门店形成的损失情况，包括损失确认依据和金额、处置的资产明细、相应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及

是否存在后续纠纷等，并说明上述关闭门店事项是否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说明：

1、2017年关闭/处置门店形成的损失情况

单位：万元

门店

物业赔

偿

商户赔

偿

存货损

失

固定资产

损失

长期待摊损

失

其他流动

资产损失

员工赔

偿

合计

鹤山店 - 6.19 255.29 2.28 - 0.67 6.88 271.31

邛崃店 - - 152.84 - - 0.75 47.39 200.98

米兰店 - - 32.67 18.19 39.09 1.66 - 91.61

惠州店 419.47 29.00 516.82 71.52 87.78 -11.50 3.10

1,

116.19

南油店 152.26 - 560.45 88.84 164.87 - - 966.42

衡阳百

货

1,

894.27

1,

723.89

5.04 63.76 82.69 84.18 67.78 3,921.60

金城店 60.00 120.92 152.53 23.75 151.93 45.83 115.27 670.23

泸州店 75.32 44.93 522.75 35.57 22.11 14.07 105.26 820.01

现代城

店

- - 79.36 30.36 64.75 0.24 - 174.71

家和店 228.38 77.00 103.45 38.85 195.57 - - 643.25

龙华店 472.55 800.00 34.74 35.89 111.26 119.00 -

1,

573.44

合计

3,

302.25

2,

801.93

2,

415.93

409.01 920.05 254.90 345.68

10,

449.75

2、处置的固定资产明细

单位：元

类别

名称

现代

城店

惠州

店

南油

店

家和

店

常德

店

米兰

店

衡阳

店

龙华

店

泸州

店

鹤山

店

合计

冷冻

设备

69,

162.30

415,

790.52

414,

439.18

344,

985.59

139,

713.74

93,

652.13

-

102,

735.19

47,

946.62

4,

418.3

6

1,632,

843.63

空调

设备

33,

417.64

146,

687.67

205,

674.03

20,

823.60

6,

991.81

15,

865.06

339,

184.50

5,

807.15

68,

203.32

-

842,

654.78

电梯

设备

-

52,

300.00

99,

000.00

- - -

298,

388.40

27,

542.00

22,

631.24

-

499,

861.64

厨房

设备

37,

433.41

92,

866.41

55,

635.62

22,

648.98

85,

607.01

26,

173.31

-

11,

655.54

41,

989.19

3,

847.2

3

377,

856.70

超市

设备

51,

214.65

3,

247.85

89,

880.18

-

2,

890.62

44,

443.22

-

35,

206.15

53,

949.97

11,

183.9

5

292,

016.59

电子

设备

72,

560.08

1,

749.12

1,

130.58

-

1,

431.98

1,

497.50

-

99,

366.49

87,

355.44

807.1

8

265,

898.37

防盗

设备

18,

003.74

-

19,

780.63

- - - -

53,

464.86

17,

166.21

1,

874.7

5

110,

290.19

其他

设备

21,

788.40

2,

598.28

2,

906.52

0.00 909.00 301.36 0.00

23,

106.51

16,

451.94

690.2

6

68,

752.27

合计

303,

580.22

715,

239.85

888,

446.74

388,

458.17

237,

544.16

181,

932.58

637,

572.90

358,

883.89

355,

693.93

22,

821.7

3

4,090,

174.17

3、公司对闭店损失的确认依据和会计处理方法如下

（1）物业和商户的赔偿：未涉及诉讼的以租赁合同违约条款、解约协议的约定为依据；涉及诉讼的以律师根据案件分析所做出的专业

判断为依据。 预计赔偿损失金额计入营业外支出与预计负债，预计押金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与坏账准备。

（2）存货和资产损失：存货损失根据期末商品留存情况预计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资产损失是根据不可移动资产的净值计为损失。存

货损失计入管理费用，资产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

（3）长期待摊费用在闭店当月将剩余净值全额摊销，计入营业外支出。

（4）其他流动资产结合报告期资产处理情况转入营业外收支。

（5）员工赔偿主要根据劳动法规定计算预计赔偿金额计入管理费用。

4、后续纠纷

公司未与物业及租赁商户签订完闭店协议的，存在后续纠纷的可能，公司已将预计发生的损失进行了合理估计，关闭门店在2017年发

生的预计负债及2017年末预计负债累计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门店 押金损失

截止12月31日已支

付或已签协议

2017年发生预计负

债 合计

2017年

末预计负

债金额物业赔偿 商户赔偿 物业赔偿 商户赔偿

鹤山店 - - - - 6.19 6.19 87.69

惠州店 55.52 15 14 348.95 15 448.47 499.46

南油店 - 152.26 - - - 152.26 -

衡阳百货 200 - 30.29 1,694.27 1,693.60 3,618.16 3,387.87

金城店 60 - 120.92 - - 180.92 -

泸州店 - 75.32 29.93 - 15 120.25 15

家和店 - 228.38 7 - 70 305.38 70

龙华店 100 372.55 800 - - 1,272.55 -

合计 415.52 470.96 202.14 2,415.77 2,599.79 6,104.18 4,060.02

注：（1）鹤山店2017年根据关店最新进展补提预计负债6.19万元；（2）惠州店2017年末预计负债累计金额为499.46万元，其中包含根

据与物业因租金纠纷发生的诉讼案件计提的预计负债135.51万元。

5、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审批程序：公司于2014年对关闭门店的详细流程进行梳理完善，在公司内部进行了文件发放和学习培训，要求全体同事严格按照流程

进行操作，对集团总裁办公会就关闭门店事项召开审议的会议决议进行档案留存管理。 流程中对关闭门店的审批程序做出了规定，由公

司执委会提报预案，集团总裁办公会形成《门店关闭决议》，审计部明确审计项目内容，撤场工作指挥小组完成后续各项工作。公司后续的

关闭门店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审批程序。

信息披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从事零售相关业务》规定：上市公司关闭门店，对公司经营业

绩产生重要影响的，应当及时披露关闭门店的名称、地址、开业及停业时间、关闭原因、对公司的影响等。

上述关闭门店中单个项目影响金额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要求披露的标准，作为公司的重要事项，公司已经将关闭门店的事

项在定期报告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事项十三、你公司连续5年未进行现金分红，请补充披露2017年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请结合同行业特征、自身经营模

式、多年度财务指标等，说明你公司所处发展阶段、行业特点、资金需求状况等，并说明连续五年未进行现金分红是否符合你公司章程、股

东回报规划、《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 请公司说明加强投资者回报的主要工作思路。

说明：

（一）分红规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对分红有如下相关

规定：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7.� 7.9�上市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以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 同时，为避

免出现超分配的情况，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

公司《章程》：（四）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当年每股收益不低于0.1元，实施中期现金分红时，上半年每股收

益不低于0.05元。

《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条件

下，公司将实施现金分红，且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且任意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供分配利润的 30%。（一）当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0.1�元，实施中期现金分红时，上半年每股收

益不低于 0.05�元。

（二）2017年不分红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确认，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8,411,641.42元，母公司

的净利润为-115,802,890.29元。 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基础，按10%提取法定公积金0.00元，加上上年度留存的未分配利润281,734,

252.33元，期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65,931,362.04元。 由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8,411,641.42，公司合并报表的

可供分配利润为-668,387,347.86元。 2017年每股收益-1.3460元。

依据以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相关规

定，公司2017年度经营情况不满足《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故公司2017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同时，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连续五年未分红的原因

公司自2013年至2017年连续5年未进行现金分红，其他年度原因分别如下：

2013年度公司每股收益为0.0592元，不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故公司2013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60,520,283.82元， 母公司的净利润为9,717,339.37元。 2014年度每股收益为-1.1513

元，不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故公司2014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74,729,556.88元，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058,466.82元。 2015年度每股收益为-1.1868

元，不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故公司2015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6年度公司合并报表的可供分配利润为-668,387,347.86元，不满足《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7.7.9关于实施现金分

红的条件。 故公司2016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同时，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主营业务为零售大卖场、综合超市，2009年上市前已经开设82家门店，平均单店营业面积达到13,050㎡。2010年公司上市募集资

金的主要投资项目68家连锁超市的平均单店营业面积为12,264㎡，在门店选址的经营面积标准方面定位为大型综合和全面覆盖，因此公

司开设的卖场面积都较大。 自2012年开始，电子商务进入了蓬勃发展期，消费者消费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线上消费的市场占有率激增，实

体消费模式也逐渐从“大而全”走向“小而精” 、“小而美” ，新型实体零售超市的门店面积都设置较小，几百平米至几千平米不等，行业门

店开设以便利店、专业店、精品店、会员店、社区店等小型面积的店面为主。 2013年以来，在租金成本、人力成本等成本持续不断增长，市场

竞争加剧、消费者消费习惯发生巨变的的情况下，大型超市面临销售额、客流、利润都大幅下降的局面。

公司一方面积极推动转型，将大型卖场进行结构性调整，缩小超市面积，增大各类生活配套，重新调整超市内各品类及商品结构，引进

跨境商品，增加进口商品比例，提升毛利率，生鲜改联营为自营，扩大基地自采商品，确保商品的品质鲜度，给服务赋予智能化科技化升级

操作提高服务品质。 同时也积极开发各类新型业态的门店推向市场，各类门店还在不断的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需求升级调整。 因此，公司

开店成本增大、新店培育期更需要公司持续不断对市场进行人、财、物等资源投入和维护，运营成本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公司陆续对于合同到期续签存在问题、物业自身不具备改造条件、物业方对于公司转型不能支持等情况的物业门店进行了

关闭和处置，自2012年至今，公司已经关闭及处置55家门店，新开62家门店。 关闭门店对公司造成合同赔偿、物业租金诉讼赔偿、商品设备

损耗、供应商撤场争议诉讼、员工劳动争议等多项损失。

以上变化造成公司这几年来经营情况不佳，自2013年至2017年连续5年未达到现金分红条件。

（四）加强投资者回报的主要工作思路

公司将坚定不移地围绕品牌升级、产品升级、零售升级的路径，积极推动转型，强化组织效率能力，深入挖掘市场空间机会，努力实现

经营效益及规模的同步提升。 力争在公司经营业绩得到实质性好转后，实现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正且实现良性增长；

实现当年每股收益不低于0.1元，上半年每股收益不低于0.05元。以包括现金分红在内的多种股利分配方式来持续回报广大投资者。在具备

现金分红条件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实体零售同行业在积极转型升级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推动企业释放新能量。公司也在发展行列之中，持续不断的转型变革带来的变

化使公司保持与市场同步并具备自己的特色。公司计划通过对新业态门店的开发、对传统卖场的改造、对服务进行智能化科技化赋能等方

式努力实现公司的盈利目标。 实现盈利并持续提升利润，是公司现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也是实现投资者投资回报的基础前提。

公司主营业务是零售超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积极寻求合作方，优先考虑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的关联性行业企业，通过产业链

的并购整合，调整盈利模式与盈利结构，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长远发展，提升股价和市场竞争力，保障投资者的长远

利益，加强投资者的长期回报。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上接B079版）


